
2016 年以来 ，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紧紧围绕 “基本解决执行

难” 的工作目标， 凝神聚力， 真抓
实干， 挂图作战， 攻坚克难， 不断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如期打赢 “基

本解决执行难” 这场硬仗。 7 月 5

日， 黄浦区法院首次发布执行工作

白皮书， 聚焦 “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 ， 对 2016-2018 年执行工作

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回顾， 并首

次发布十大执行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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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老赖违规享受廉租房补贴受惩处

根据法院生效判决， 符某应携其人员和物品迁出涉案房

屋， 但符某未履行。 申请执行人毛某遂申请执行。 执行中，

符某坚称自己无房可搬， 拒不履行迁出义务。 经调查， 被执

行人向案外人吴某承租了位于蒙自路的房屋， 而且自 2018

年 4月起黄浦区房屋管理局每月向其发放 2250 元租金配租。

事实上， 蒙自路房屋目前仍由出租人吴某居住。 最终， 黄浦

区法院对符某处以司法拘留， 并实施强制清场。

案例二：

失信被执行人购房受限后主动还款

徐某因与邹某、 林某等民间借贷纠纷， 经法院判决， 邹

某、 林某应偿还本金 126万余元及相应利息等。 执行中， 两

人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被依法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后两人再购买住宅进行不动产登记时， 被系统识

别出为失信被执行人， 自动进行锁定， 无法办理登记。 邹

某、 林某知悉后立即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黄浦区法

院依法将两人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

案例三：

“执行不能”法院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上海某资产公司因未按照约定履行仲裁调解协议， 陆某

等遂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中， 法院向该资产公司发出限制

高消费令， 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法院查明， 该资产公

司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 且去向不明。 法院向陆某等人告知

上述执行情况， 陆某等人未能提供被执行人财产及去向线

索， 同时反映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因患白血病已经去世。 黄

浦区法院依法对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案例四：

创新手段妥善处理负责房屋迁让案

陈某与马某签订协议书， 约定陈某将一处门面房出租给

马某经营玉石生意。 租约到期后， 双方未续签合同， 马某亦

未搬离系争房屋。 后黄浦区法院判决， 马某应将该房屋返还

原告， 并支付使用费， 但马某仍拒不履行。 经查， 马某来自

偏远地区， 在上海以经营玉石生意为生， 在上海市无其他居

所。 合议庭经分析研判， 制定了周密的强制执行方案， 针对

被执行人情况， 联系当地在沪的有威望人士、 社区民警、 居

委会到场， 做好安抚稳控工作； 同时针对系争房屋内玉石等

物品的特点， 采用称重装箱、 编号造册的方式进行清点， 完

成房屋清场。

案例五：

“活封”措施发挥被查封财产使用价值

在一系列以某房地产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执行中， 经

依法处置该公司名下房产， 其中大部分案件已执行完毕， 但

仍有 2000 余万元未执行到位。 黄浦区法院裁定查封并拍卖

被执行人名下的某地下车库。 但因该车库不符合办理供业主

所有的小产证的条件， 对该车库的拍卖均流拍， 变卖亦未能

成交。 法院采取了现阶段充分利用车库收益， 条件成熟后对

车库进行处分的执行方案。

案例六：

扰乱司法拍卖秩序被依法严惩

在对一起执行案件中所查封的房产进行拍卖时， 黄浦区

法院接到拍卖公司电话反映， 有多名男子扰乱拍卖现场秩

序， 且经工作人员的多次劝阻不予理睬。 现场的录音录像及

工作人员、 其他竞买人所作证言都证实有人用言语威胁其他

竞买人， 并在他人操作平板电脑竞拍时， 拉扯其手臂， 用白

纸覆盖平板电脑， 阻止其参与竞价。 因陆某妨碍司法拍卖，

导致竞买人不能出价、 标的流拍， 黄浦区法院依法对其采取

司法拘留十五日的执行强制措施。

案例七：

加盟店无财产可供执行总公司难逃责任

王某办理健身卡后会所突然关门停业， 经法院判决， 某

体育公司应返还王某会籍费 2万元。 执行中， 未发现该公司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嗣后， 体育公司表示， 本案是因其加盟

店关闭产生的， 其并非实际经营方， 也未收取服务费用， 不

应负责， 且现其已因经营困难停业， 无能力按照判决履行。

执行法官为其释明执行依据， 并告知法院已查询到体育公司

在上海还有多家分公司， 如总公司确无可供执行财产， 黄浦

区法院可以依法裁定执行其他分公司财产。 最终， 体育公司

履行了判决确定的全部义务。

案例八：

占据拍卖成交房屋被强制清场

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中， 法院依法裁定拍卖

被执行人名下房产。 拍卖成交后， 占据该房产的集团公司法

定代表人周某的家属拒不搬离。 经调查查明， 上述人员确无

其他住房。 经多次协调， 该公司提供了一套房屋， 供上述人

员居住。 据此， 执行法官至拍卖成交房产张贴清场公告。 因

案外人逾期仍未搬离， 黄浦区法院决定对该房产进行强制清

场。

案例九：

伪造证据虚假诉讼被处罚款

在一起劳动仲裁执行案中， 当事人之间因涉及其他借款

纠纷， 法官告知被执行人可以就相关借款纠纷另行起诉。 法

院经审理认定， 借条、 收条中 12000元中的“1”、 “壹万”、

61000 元中的“陆万”、 “6” 系添加形成。 因被执行人工程

公司在仲裁裁决生效后， 通过变造证据， 恶意诉讼， 逃避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 情节恶劣， 黄浦区法院决定对

被执行人工程公司罚款 5万元。

案例十：

依法准确计算迟延履行利息

在一起买卖合同执行案中， 根据生效判决， 被执行人应

返还货物或折价偿付货款， 但被执行人未履行。 执行过程

中， 黄浦区法院依法在保障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的情况下， 每

月扣划其工资清偿债务， 并强制处分其名下股票。 后法院查

封被执行人名下两套动迁房产。 被执行人儿子到庭称愿意代

被执行人还款， 请求法院在还款后对两套房产进行解封。 执

行法官遂通知申请执行人到庭谈话。 因申请执行人坚持要求

以四倍银行利率及复利方式计算迟延履行利息， 双方无法达

成一致。 执行法官参照有关司法解释， 精确审核确定了迟延

履行利息数额。

深化执行体制改革 强化执行联动机制

黄浦法院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硬仗

稳妥推进执行体制改革

作为上海高院确定的五家执行体制改革

先行试点法院之一， 早在 2016 年 6 月， 黄

浦区法院就集全院之力， 完成了执行裁判庭

的设立和执行局内设机构的调整， 确立了执

行裁判与执行实施相分离的新模式。

改革后， 根据执行实施案件的特点， 黄

浦区法院探索建立执行实施类案件集约化办

理模式， 实行同类执行行为归口统一实施，

执行指挥中心统一发起网络财产查控， 执行

司法警察中队分片区专人集中办理线下财产

查控， 提高工作效率。

针对所谓“执行不能” 案件， 黄浦区法

院则探索建立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 （简

称 “终本” 案件） 长效管理机制， 确保“终

本” 结案符合法律规定； “终本” 结案后发

现被执行人有财产的案件， 及时恢复执行。

与此同时， 黄浦区法院还围绕执行指挥

中心实体化运行的要求， 切实发挥执行指挥

中心在执行工作中的枢纽作用。

黄浦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十大典型案例

专项行动解决突出问题

为加大执行威慑， 近年来， 黄浦区法院

相继开展了清晨集中执行， 打击恶意抗拒执

行、 规避执行， 涉民生执行， 金融“猎狐”

行动， 房屋腾退执行等专项活动， 掀起了决

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热潮。

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 连续开展清晨

集中执行行动， 累计传唤被执行人到庭接受

调查 157人次， 采取拘留措施 143 人次， 累

计执行到位金额 800余万元。 同时， 持续打

击 恶 意 抗 拒 执 行 、 规 避 执 行 行 为 。

2016-2018 年， 先后对 2 起拒不执行判决案

件作出有罪判决。

针对追索劳动报酬案件， 追索赡养费、

扶养费、 抚育费、 抚恤金案件， 医疗损害赔

偿案件，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等这类

涉民生案件， 黄浦区法院累计执结各类涉民

生案件 500 余件， 执行到位金额 2000 余万

元。

执行联动强化联合惩戒

在“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中， 黄浦区

法院紧密依靠黄浦区委、 区政府支持， 依托

黄浦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全区联动， 不断

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联合惩戒。 2017

年 12 月， 该院与黄浦区委政法委、 黄浦区

依法治区办联合制定 《关于进一步推进黄浦

区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的意见》。 2018 年 1

月， 该院与区公安分局签署了 《关于依法加

强和规范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实施办法》。执行法官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款 集中执行大会彰显执行威慑

黄浦区法院 2016-2018 年度执行工作白皮书发布会现场


